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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伟刚、张辉、李润平、张尉、衣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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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医师适任能力评估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潜水医师适任能力评估申请、定期审核、证书失效、继续医学教育、潜水医师职

责、岗位设置和适任能力评估的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潜水员体检医师、潜水医师、高级潜水医师和潜水医学专家的适任能力评估。 

2  术语和定义 

 团体标准《潜水医师培训要求》中所列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适任证书申请 

3.1 潜水员体检医师 

3.1.1 有效的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3.1.2 有效的潜水员体检医师培训结业证书。 

3.1.3 申请当年不超过 60周岁。 

 

3.2 潜水医师 

3.2.1 有效的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3.2.2 有效的潜水医师培训结业证书。 

3.2.3 培训后担任实习潜水医师满 6个月，并在潜水作业现场实际参与潜水医学保障工作至少 30天。 

3.2.4 取得休闲或商业潜水证书，等级不限。 

3.2.5 申请当年不超过 60周岁。 

 

3.3 高级潜水医师 

3.3.1 有效的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3.3.2 有效的高级潜水医师培训结业证书。 

3.3.3 取得潜水医师适任证书满 10年。获得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每任职一年按 1.5年计

算。例如：某医师在任主治医师时取得潜水医师适任证书，1年后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只要再过 6年

（按 6×1.5＝9年计），就有满足申请高级潜水医师的任职年限要求。 

3.3.4 任潜水医师期间，从事潜水医学专业技术工作至少 8年，高级职称任职时间同上按 1.5倍计。 

3.3.5 任潜水医师期间，实际主持潜水医学保障工作至少 500天，其中混合气潜水医学保障工作至

少 50天。 

3.3.6 任潜水医师期间，个人年均潜水 5次。 

3.3.7 如申请者工作于非医疗机构，则在任潜水医师期间，应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高气压治疗、

急救、超声、影像等相关科室全职进修累计至少 6个月。 

3.3.8 任潜水医师期间，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发表与潜水医学相关的论文 5篇

以上。 

3.3.9 满足继续医学教育要求（见第 6条目）。 

3.3.10 未发生过重要责任事故，在行业内具有良好口碑，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技能优良，获聘用单

位的好评并出具推荐函（需在某单位任职满 3年才能作为推荐单位） 

3.3.11 申请当年不超过 6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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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潜水医学专家 

3.4.1 在高校、科研院所、潜水机构或医疗机构的潜水医学教学、科研、临床、保障或管理岗位工

作 20年以上，并获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取得高级潜水医师适任证书满 12年，并一直从事潜

水医学专业技术工作。 

3.4.2 主持完成 60 m以深混合气潜水医学保障至少 30人次，或者完成至少 3次包括完整加减压过

程的饱和潜水作业、训练或试验的医学保障工作。 

3.4.3 获得各类研究业绩，其中： 

a）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潜水高气压医学研究和保障相关的论文 10篇以上； 

b）以前三名完成人获国家二等以上或省部级一等科技成果奖 1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二等成

果奖 1项或三等成果奖 2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二等以

上科技成果奖 2项； 

c）以第一负责人制定潜水相关的标准或规范、授权专利，或以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教材等，总

数超过 3项； 

d）在潜水高气压医学三级以上学术团体现任或曾任副主任委员以上学术职务； 

e）197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者应获休闲潜水证书（等级不限）； 

f）积极参与行业事务，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良好口碑。 

3.4.4 申请当年不超过 65周岁。 

4 定期审核 

在取得相应适任证书后每 5年应接受审核一次，具体要求如下： 

4.1 潜水员体检医师 

4.1.1 有效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4.1.2 任期内完成 10人次以上潜水或高气压作业人员的体检评定，并且未有差错。 

4.1.3 任期内参加潜水高气压医学学术会议 1次以上。 

4.1.4 满足继续医学教育要求（见第 7条目）。 

4.1.5 年龄不超过 65周岁。 

 

4.2 潜水医师 

4.2.1 有效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4.2.2 任期内从事潜水医学专业技术工作年均 6个月以上，其中在潜水现场工作年均 1个月以上。 

4.2.3 任期内参加潜水和高气压医学学术会议 2次以上。 

4.2.4 满足继续医学教育要求。 

4.2.5 完成潜水训练年均 3次以上（50周岁后可豁免）。 

4.2.6 任期内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发表潜水医学专业论文 1篇以上。 

4.2.7 身体状况满足在潜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的要求。 

4.2.8 年龄不超过 65周岁。 

 

4.3 高级潜水医师 

4.3.1 有效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4.3.2 任期内从事潜水医学专业技术工作年均 6个月以上。 

4.3.3 任期内参加潜水和高气压医学学术会议 2次以上。 

4.3.4 满足继续医学教育要求。 

4.3.5 任期内完成潜水训练年均 3次以上（50周岁后可豁免）。 

4.3.6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发表潜水医学专业论文 1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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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身体状况满足在潜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的要求。 

4.3.8 年龄不超过 65周岁。 

 

4.4 潜水医学专家 

4.4.1 持续工作于潜水医学教学、科研、临床、保障或管理岗位。 

4.4.2 身体健康，并积极参与行业各项工作。 

4.4.3 年龄不超过 70周岁。 

5 证书失效 

5.1 证书到期即失效，在失效 1年内可申请延续；失效 1年以上后恢复证书，需要重新申请。 

5.2 因业务水平、责任心或道德问题引发事故或违纪情形的，由协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降级或直

接取消适任证书处理，并在行业内通报。事故或违纪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5.2.1 从事超出个人所被认定的适任证书范围的潜水医学实践工作。 

5.2.2 在潜水医学实践工作中导致责任事故，造成人员伤、残或死亡，对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5.2.3 以所获证书招摇撞骗、弄虚作假、在行业内制造矛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6 继续医学教育 

6.1 取得相应证书后，应定期接受潜水和高气压医学专业继续教育。潜水员体检医师、潜水医师和

高级潜水医师每 5年至少参加 1次。 

6.2 非工作于医疗机构者，还应参加相关的临床医学培训或进修，潜水医师每 5年至少 2个月，高

级潜水医师每 5年至少 1个月。 

6.3 继续教育项目应经协会认可，鼓励相关机构开设继续教育课程。 

6.4 继续教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a) 潜水医学理论新进展； 

b）潜水疾病的诊断、鉴别和治疗； 

c）混合气潜水的原理、气体保障和医学保障； 

d）饱和潜水的实施和医学保障； 

e）新型潜水装备和高气压医疗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管理； 

f）特殊环境（隧道、沉箱等）高气压作业的医学保障； 

g）高气压治疗（包括高压氧治疗）； 

h）高气压环境下的医疗和护理操作； 

i）潜水疾病和事故的海上医疗救援； 

j）潜水和高气压医学研究和实践进展； 

k）潜水事故和疾病案例分析； 

l）潜水员常用诊治技术，包括超声探测、影像诊断、神经系统诊断、五官科相关技术、现场急救等。 

7 潜水医师职责 

7.1 评定潜水员健康状况。负责潜水员的日常体检评定、参与重大任务前的身心健康评定、潜水事

故伤情鉴定等。 

7.2 组织健康教育，维护潜水人员职业健康。定期组织所属单位潜水人员开展以潜水医学为核心的

作业安全和健康教育，提高潜水人员职业健康和安全意识，增强预防和处置潜水事故的能力。 

7.3 保障潜水作业，监督潜水过程。在潜水现场，潜水医师协助潜水监督进行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

监督潜水作业方案的执行，有权向潜水监督提出终止任何影响潜水人员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7.4 处理潜水事故、治疗潜水疾病。协同处理潜水事故，分析原因。治疗潜水员罹患的各类潜水疾



 

7 
 

病，参与或协调治疗潜水员罹患的非潜水疾病，并作好伤情记录。 

7.5 管理潜水员健康档案。按规定记录、整理、分析、保存潜水员健康档案。 

7.6 不断学习提高，接受继续教育。应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结合实践提升综合素质。 

8 潜水医师岗位设置建议 

8.1 潜水作业机构应该参考本标准建议设置专职或兼职潜水医师岗位。 

8.2 只开展浅深度空气潜水作业且工程项目较少的单位，可聘请兼职潜水医师，根据作业需要由潜

水医师现场保障或远程指导。 

8.3 规模较大的潜水单位，应按作业潜水员数量配置专职潜水医师。另可聘用兼职潜水医师作专业

指导和咨询。 

8.4 对开展混合气潜水作业或饱和潜水作业的潜水单位，建议每个潜水作业组配置 1～2名具有相应

专业技能的潜水医师。另可聘用兼职潜水医师作远程指导和咨询。 

8.5 最低配置建议如下： 

开展业务 潜水员数量 潜水医师最低数量 

空气潜水 

1～20 1（可兼职） 

21～36 1（专职） 

37～59 2（至少 1名专职） 

60以上 2（专职） 

混合气潜水 每个作业组 1 

饱和潜水 每个作业组 2 

 

9 适任能力评估管理 

9.1 协会是负责潜水员体检医师、潜水医师、高级潜水医师和潜水医学专家适任能力评估管理的行

业机构。 

9.2 适任能力评估和审核工作每年至少进行 1次，如申请人数较多且时间分散，可酌情增加评估和

审核次数。 

9.3 申请者按指定途径递交相关材料，协会常设工作人员经过至多 2次初查反馈，满足基本条件者

递交专家会议进行评估和审核。 

9.4 评估和审核结果经公示 2周无异义者，即颁发证书。 

10 其他说明 

10.1 本标准中涉及的适任能力评估，是指行业对潜水相关医师的专业技术综合水平的评定，与国家

专业技术职务（初、中、高级职称）的评定没有直接关系。 

10.2 对于已经在从事潜水医学专业技术工作的医师，在首次申请相应的适任证书时，某些如“潜水

技能”等要求可予以豁免；但在之后继续申请更高等级适任证书时，则应满足本标准之全部规定。 


